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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88         证券简称：华工科技     公告编号：2021-30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高管团队申请解除自愿增持公司股份承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的相关规定，2021

年 4 月 7 日，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华工科技”或“公司”）召开

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高管团队申请解除自愿

增持公司股份承诺的议案》，关联董事马新强先生、刘含树先生、熊文先生回避

了表决，其余董事一致同意该事项。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

见。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原增持承诺的主要内容 

公司高管团队于 2017 年 5 月 17 日发布了增持公司股份的承诺：基于对公司

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公司高管团队自愿承诺自 2017

年起以每年年度绩效薪资的 30%用于增持公司股份，同时承诺所增持的公司股份

在华工科技工作期间不减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公司董

事长及高管人员增持公司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20）。 

二、原增持承诺的履行情况 

自公司高管团队做出自愿增持公司股份承诺后，已于 2017 年至 2021 年按期

履行增持股份的承诺，具体情况如下： 

增持主体 增持时间 
增持股数 

（万股） 

增持金额 

(万元) 

马新强 2017 年 5 月 16 日 5 66.63 

2018 年 1 月 24 日 5 77.75 

2018 年 11 月 7 日 4.5 52.56 

2019 年 2 月 18 日 5 66.55 

2020 年 1 月 2 日 5 103.95 

2021 年 2 月 4 日 5 1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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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含树 2017 年 5 月 16 日 3 40.01 

2018 年 1 月 24 日 2 31.48 

2018 年 11 月 7 日 2 23.48 

2019 年 2 月 18 日 3 39.75 

2020 年 1 月 2 日 3 62.43 

2021 年 2 月 4 日 2.01 42.93 

熊文 2017 年 5 月 17 日 3 40.86 

2018 年 1 月 26 日 2 31.42 

2018 年 11 月 8 日 2 23.14 

2019 年 2 月 18 日 1.33 17.65 

2020 年 1 月 2 日 3 62.55 

2021 年 2 月 5 日 2 41.79 

张勤 2017 年 5 月 16 日 1 13.11 

2018 年 1 月 24 日 1 15.6 

2018 年 11 月 8 日 2 23.44 

2019 年 2 月 19 日 1.1 14.43 

2020 年 1 月 3 日 2.5 52.33 

2021 年 2 月 4 日至 5日 2 42.9 

 

上述人员以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集中竞价方式，使用其本人证券账

户增持公司股份合计 67.44 万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公司董事长及

高管人员增持公司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20）、《关于公司董事长及

高管人员增持公司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6）、《关于公司董事长及

高管人员增持公司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46）、《关于公司董事长及

高管人员增持公司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1）、《关于公司董事长、

高级管理人员及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

《关于公司董事长及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9）。 

三、申请解除承诺事项及原因 

2020 年，公司以及控股股东武汉华中科技大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落实关于高

校所属企业体制改革相关政策文件的要求进行校企改制，通过公开征集转让的方

式向武汉国恒科技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下称“国恒基金”）协议转

让其所持有的华工科技 191,045,514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9.00%，上述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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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20 年 12 月 24 日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武汉华中科技大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与武汉国恒科技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关于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之股份转让协议》。2021 年 3 月 26 日，该协议转让完成过户登记手续，国恒基

金持有华工科技股份 191,045,514 股，占华工科技总股本的 19%，公司的控股股

东变更为国恒基金，实际控制人变更为武汉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020 年 11 月，国恒基金邀请华工科技管理团队出资 1.5 亿元参与国恒基金

管理运作。为此，华工科技董事长马新强作为普通合伙人以及其他 39 名管理团

队成员、核心骨干员工作为有限合伙人共同出资设立合伙企业武汉润君达企业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简称“润君达”），注册资本 2.147 亿元。 

润君达全体合伙人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姓名 普通或有限 认缴出资额（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1 马新强 普通合伙人 1,700 7.92% 

2 王建刚 有限合伙人 1,525 7.10% 

3 胡长飞 有限合伙人 1,030 4.80% 

4 聂  波 有限合伙人 1,000 4.66% 

5 张  勤 有限合伙人 900 4.19% 

6 刘含树 有限合伙人 800 3.73% 

7 熊  文 有限合伙人 800 3.73% 

8 王瑞兵 有限合伙人 710 3.31% 

9 王  霞 有限合伙人 640 2.98% 

10 鲁  琴 有限合伙人 640 2.98% 

11 邹  勇 有限合伙人 570 2.65% 

12 库东峰 有限合伙人 530 2.47% 

13 邓家科 有限合伙人 500 2.33% 

14 李梓文 有限合伙人 500 2.33% 

15 杨  肖 有限合伙人 500 2.33% 

16 王  敏 有限合伙人 500 2.33% 

17 魏家新 有限合伙人 460 2.14% 

18 王红玲 有限合伙人 455 2.12% 

19 靖国安 有限合伙人 440 2.05% 

20 杨志光 有限合伙人 430 2.00% 

21 江  堃 有限合伙人 425 1.98% 

22 黄  晶 有限合伙人 420 1.96% 

23 杨  波 有限合伙人 420 1.96% 

24 张丽华 有限合伙人 420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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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牟靖文 有限合伙人 415 1.93% 

26 陈谢国 有限合伙人 410 1.91% 

27 王  征 有限合伙人 410 1.91% 

28 张  宇 有限合伙人 405 1.89% 

29 胡利军 有限合伙人 400 1.86% 

30 陈森华 有限合伙人 400 1.86% 

31 王  莉 有限合伙人 390 1.82% 

32 冯书云 有限合伙人 370 1.72% 

33 夏  勇 有限合伙人 355 1.65% 

34 任拥军 有限合伙人 340 1.58% 

35 杨兴国 有限合伙人 300 1.40% 

36 孔  帆 有限合伙人 300 1.40% 

37 董  义 有限合伙人 260 1.21% 

38 秦成英 有限合伙人 200 0.93% 

39 杨乐天 有限合伙人 100 0.47% 

40 张  坤 有限合伙人 100 0.47% 

合计 21,470 100.00% 

润君达资金来源情况如下： 

出资总额 最终资金来源 筹资对象 利率 期限 

1.5 亿元 

80%（即人民币 1.2 亿元）为合伙人

自有资金 
- - - 

20%（即人民币 0.3 亿元）为武汉东

湖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股权激励专

项基金向辖区企业提供的借款 

武汉东湖

新技术开

发区管委

会 

第 1、2 年为

3%，第 3年为

5% 

3 年 

 

在上述股权转让事项中，公司高管团队已经通过出资 1.5 亿元参与国恒基金

管理运作，间接实现对华工科技的一次性大额股份增持，公司高管团队希望通过

将自身利益与企业发展相结合，推动企业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但同时由于本

次高管团队出资金额较大，且后续还需承担一定资金成本，资金压力大，现申请

解除于 2017 年 5 月 17 日做出的自愿增持公司股份的承诺。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

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的规定，本事项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

可生效。 

四、本次申请解除承诺的审议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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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董事会 

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7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高管团队申请解除自愿增持公司股份承

诺的议案》，关联董事马新强先生、刘含树先生、熊文先生回避了表决。 

2、独立董事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为：本次高管团队申请解除承诺事项的审议程序

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申请原因符合实际情况，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不存

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综上所述，独立董

事同意前述申请解除承诺事项，并同意将该事项的相关议案提交公司 2020 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 

3、监事会 

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7 日召开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高管团队申请解除自愿增持公司股份承

诺的议案》。 

4、股东大会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

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相关规定，公司高管团队申请解除相关承诺事

宜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五、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对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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